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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績

營業額 103,271  115,319

毛利 28,454  26,188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2,463  (1,295 )

本期間溢利╱（虧損） 1,403  (2,297 )

業務表現比率

毛利率 27.6%  22.7%

純利率 1.4%  不適用
股東權益回報率 0.5%  不適用
流動比率 8.96  7.44

速動比率 6.80  5.28

債務比率 0.11  0.13

股份資料

已發行股份（千股） 318,804  318,804

股份收市價（於期終日） 0.61港元  0.57港元
市值（千港元） 194,470  181,718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0.4港仙  (0.7港仙 )

每股中期股息 無  無
每股資產淨值 0.85港元  0.78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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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高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如下：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  103,271  115,319

銷售成本  (74,817 ) (89,131 )

毛利  28,454  26,188

其他收入及收益  650  1,377

銷售及分銷成本  (11,046 ) (7,264 )

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  (15,595 ) (21,596 )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5  2,463  (1,295 )

所得稅開支 6  (1,060 ) (1,002 )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1,403  (2,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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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全面收入
可供出售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165 ) 1,795

換算香港境外業務財務報表
 所產生之匯兌差額  416  28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251  1,823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1,654  (474 )

每股盈利╱（虧損）
 －基本 8  0.4港仙  (0.7港仙 )

 －攤薄  8  0.4港仙  (0.7港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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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8,779  8,876

 可供出售投資 9 4,918  4,161

 租賃按金  3,101  2,282

  16,798  15,319

流動資產
 存貨  68,626  68,843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10 19,949  19,566

 其他應收款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3,290  2,599

 可收回稅項  1,029  59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1,792  190,885

  284,686  282,490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11 12,924  9,59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8,295  14,915

 現行稅項負債  570  805

  31,789  25,315

流動資產淨值 252,897  257,17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269,695  272,494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59  149

總資產淨值  269,536  272,34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3,188  3,188

 儲備  266,348  269,157

權益總額  269,536  27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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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購股權    可供出售  法定及任
 股本  股份溢價  儲備  外匯儲備  投資儲備  意公積金  保留盈利  擬派股息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 3,188  32,608  –  2,721  (1,338 ) 888  205,754  3,188  247,009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28  1,795  –  (2,297 ) –  (474 )

股本結算之股份付款 –  –  4,904  –  –  –  –  –  4,904

二零零九年末期股息 –  –  –  –  –  –  –  (3,188 ) (3,188 )

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 3,188  32,608  4,904  2,749  457  888  203,457  –  248,251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 3,188  32,608  4,904  2,776  244  888  223,274  4,463  272,345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  –  –  416  (165 ) –  1,403  –  1,654

派付二零一零年末期股息 –  –  –  –  –  –  –  (4,463 ) (4,463 )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3,188  32,608  4,904  3,192  79  888  224,677  –  269,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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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產生之現金淨額 6,314  14,261

投資活動（所用）╱產生之現金淨額 (1,252 ) 782

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 (4,463 )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之增加淨額 599  15,043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90,885  156,594

匯率變動之影響 308  20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指銀行結餘及現金 191,792  17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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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為根據開曼群島公司法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二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受豁免有限
公司，而其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及主要
營業地點乃於中期報告內企業資料一欄內作披露。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即本公司之功能貨幣）列值。

2. 編製基準

未經審核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按聯交所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附錄16之適用披露規
定，並遵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除若干財務工具按公平值計量外，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在編製該等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用者一致。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並於二零一零年四月一日開
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之修訂本，作為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之改進之一部分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之修訂本 以股份付款－集團現金結算之股份付款交易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詮釋（「詮釋」）第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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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續）

採納該等新詮釋及修訂對本份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可能與本集團營運有關之已發佈但未生效之新訂準則、修訂及詮
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1

香港會計準則第24號（經修訂） 關連方披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 - 轉讓財務資產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財務工具4

1 於二零一零年七月一日及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
效。

2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財務工具」引入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和計量之新要求，並由二零一三
年一月一日起生效（可提前應用）。該準則規定，屬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財務工具：確認
和計量」範圍以內之所有確認之財務資產均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值計量。特別是，( i )目的為
集合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內所持有及( i i )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之利息
付款之債項投資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項投資及股本投資均按公平值計量。應
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可能影響本集團財務資產之分類和計量。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
狀況造成重大影響。

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營業額（亦即收益）指向外界客戶售出貨品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期內退回及折扣（如
有））。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及分銷皮具，以及時尚服飾及皮革配飾零售業務。

本集團按主要營運決策人所審閱用於定出戰略決策之報告釐定其營運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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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有兩個呈報分部。由於各業務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不同且所需之業務策略各有不同，
故本集團獨立管理各分部。以下概述本集團各呈報分部之業務：

生產業務 － 製造及分銷皮具
零售業務 － 時尚服飾及皮革配飾零售

分部間交易乃參考就同類訂單向外界人士收取之價格後定價。由於主要營運決策人評估分
部表現所用之分部溢利計量不包括中央收入及開支，因此該等收入及開支不會分配至營運
分部。

 生產業務 零售業務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止六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外界客戶收入 88,450  104,591  14,821  10,728  103,271  115,319

分部間收入 387  687  –  –  387  687

呈報分部之收入 88,837  105,278  14,821  10,728  103,658  116,006

呈報分部業績 4,140  1,923  (1,396 ) 1,007  2,744  2,930

分部間溢利對銷         46  53

可供出售投資
 之股息收入         116  95

利息收入         381  873

未分配其他收入及收益         40  –

未分配企業開支         (864 ) (5,246 )
 

除所得稅開支前
 溢利╱（虧損）         2,463  (1,295 )

所得稅開支         (1,060 ) (1,002 )
 

本期間溢利╱（虧損）         1,403  (2,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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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續）

 生產  零售  未分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呈報分部之資產：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 104,904  21,942  174,638  301,484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110,335  14,600  172,874  297,809

5.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

除所得稅開支前溢利╱（虧損）於扣除下列各項後列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售出存貨之成本 74,817  89,131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909  860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賃租金 9,007  5,042

存貨撇銷 309  121

員工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8,654  9,130

及計入下列各項：
可供出售投資之股息收入 116  95

利息收入 381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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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開支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現行稅項：
－香港利得稅 196  242

－其他司法權區 854  780

遞延稅項 10  (20 )

 1,060  1,002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零九年：16.5%）之稅率計算。其
他司法權區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7. 中期股息

本公司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
無）。

8.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集團之本期間溢利1,403,000港元（二零零九年：虧損
2,29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318,804,000股（二零零九年：318,804,000股）普通股之加
權平均數而計算。

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並無尚未行使購股權產生之攤薄
作用，本期間每股攤薄盈利╱（虧損）等同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9. 可供出售投資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證券，按公平值 4,918  4,161

公平值乃參考已公佈之活躍市場報價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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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 20,598  20,212

減：減值虧損 (649 ) (646 )

 19,949  19,566

客戶一般可獲30天至90天信貸期。於結算日，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扣減減值虧損）之賬齡
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天至30天 14,502  10,986

31天至60天 2,900  3,329

61天至90天 1,234  4,103

91天至120天 137  866

121天至365天 1,101  7

超過365天 75  275

 19,949  1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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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

賬齡分析詳情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三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0天至30天 8,587  8,233

31天至60天 1,379  578

61天至90天 2,008  376

91天至120天 623  213

121天至365天 233  131

超過365天 94  64

 12,924  9,595

12. 股本

本公司之股本於期內並無任何變動。

13.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無）。

14. 關連人士交易

(a) 於期內，本集團與關連人士訂立之交易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就辦公室物業支付租金開支
 予陳煥文先生及曾秀蓮女士 272  132

陳煥文先生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而曾秀蓮女士是陳煥文先生之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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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

董事及其他主要管理層成員於期內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福利 6,633  7,271

受聘後福利 60  60

以股份付款之開支 –  4,904
 

 6,693  12,23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九年九月
三十日：無）。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營業額由115,319,000港元減少至
103,271,000港元。總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生產業務之銷售額下降所致。毛利約為
28,454,000港元（二零零九年：26,188,000港元），而毛利率則約為28%（二零零九
年：23%）。

其他收入及收益由1,377,000港元減少至650,000港元，主要由於報告期內所收取之
銀行利息收入減少所致。

銷售及分銷成本增加52%至11,046,000港元，主要由於本集團零售業務之租金
開支大幅增加所致。於報告期內，行政及其他經營開支由21,596,000港元減少至
15,595,000港元，減幅為28%，乃由於去年同期一次性確認4,904,000港元以股份
付款之開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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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而言，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純利1,403,000港元。
每股盈利為0.4港仙（二零零九年：每股虧損0.7港仙）。

業務回顧

生產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來自外界客戶之生產業務營業額減少約15%

至88,450,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之86%。營業額減少主要由於對日本之出口
銷售額大幅下跌所致。

按地區劃分，對日本之出口銷售額由43,772,000港元大幅減少至13,328,000港元。
於報告期內，日本主要客戶出於策略原因將其訂單分散至若干製造商。為應對日本
訂單的意外減少，本集團將其重心轉移至歐美市場。於報告期內，歐美市場之出
口銷售額有所改善。美國及歐洲市場之銷售額分別由9,623,000港元及23,716,000

港元增至15,719,000港元及29,156,000港元。中國市場之銷售額由去年同期之
9,710,000港元微幅下降至8,916,000港元。除主要市場外，來自其他國家包括澳
洲、加拿大、韓國、台灣、菲律賓、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之銷售收益增加19%至
13,936,000港元。

就產品組合而言，皮帶銷售額下跌至80,788,000港元（二零零九年：96,859,000港
元）。皮具及其他配飾之銷售額約為7,661,000港元。毛利約為19,811,000港元（二
零零九年：19,893,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主要以低成本庫存皮料用於生
產。儘管產量減少令每件貨品之固定間接成本及勞工成本上升，但報告期內之毛利
率仍由19%增至22%。

零售業務

報告期內之零售銷售額由10,728,000港元增至14,821,000港元。可比較同店銷售額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18%。零售毛利率維持在約58%。然而，銅鑼灣新店之銷售表現
卻不甚理想。由於租金成本高，整體店舖租金對營業額之比率由23%大幅上升至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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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因此，本集團之零售業務錄得經營虧損約1,396,000港元。於報告期內，本集
團繼續改進產品設計與質素及加強品牌推廣，以提升自家品牌價值。二零一零年八
月，本集團在沙田開設一間新店。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在香港經營五
間AREA 0264店舖。

前景

二零一一年財政年度下半年仍充滿挑戰。勞工成本上漲、中國通脹壓力不斷加劇及
人民幣持續升值，種種因素將令毛利率受壓。面對重重困難，本集團將繼續嚴謹監
控成本及盡用產能，以保持盈利能力。市場方面，本集團預期財政年度下半年之日
本銷售訂單將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本集團將竭力開拓新市場，並於歐洲、美國及
中國挖掘新客戶，以期擴大銷售。

有見經濟穩步增長、財富效應上升及內地訪港旅客人數持續居高，二零一一年財政
年度下半年之零售市場料將持續暢旺。人民幣升值將進一步刺激內地遊客赴港消
費。儘管本財政年度上半年錄得虧損，但本集團相信整個財政年度之零售業務仍將
錄得盈利。

流動資金、財務資源及資本結構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約為191,792,000港元，而二
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90,885,000港元。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關進出口備用額之銀行備用總額約為
15,000,000港元，乃以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錄得流動資產總值約284,686,000港元（二零一零年
三月三十一日：282,49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總額則約為31,789,000港元（二零
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25,315,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比
率約為9倍（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11倍），乃以流動資產總值除以流動負債總額
計算。

鑒於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穩健及流動資金充裕，期內並無籌借任何銀行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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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股東資金自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約272,345,000港元減少至二零一零
年九月三十日約269,536,000港元。

財務政策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資源撥付其業務所需。

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存款主要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列算。

本集團之交易主要以港元、人民幣或美元列算，故此除人民幣逐漸升值外，本集團
毋須承受重大外匯波動風險。儘管本集團並無訂立任何對沖合約，然而本集團所承
受之外匯風險相對有限。

資產抵押

本集團並無抵押其任何資產以取得銀行所批授之一般備用額。

重大收購╱出售

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重大收購╱出售。

人力資源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約有171名僱員，而加工廠（為獨立
第三方，本集團與其訂立加工協議）內則約有1,088名工人。本集團僱員之薪酬主要
按其個別表現而釐定。除基本薪金、酌情花紅及法定退休計劃之供款外，本集團採
納購股權計劃並據此向本集團若干僱員授出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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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行政總裁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
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352條本公司須予備存之登記冊中記錄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及淡倉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持有已發行 佔已發行
姓名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陳景康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47,727,352

  （附註1(a)）
 實益擁有人 5,788,000
  

  53,515,352 16.79
  

陳景源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47,727,352

  （附註2）
 實益擁有人 9,372,000
  

  57,099,352 17.91
  

陳惠寶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9,204,648 12.30

  （附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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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購股權

姓名 身份 持有購股權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陳景康 實益擁有人 11,881,200 11,881,200

  （附註4）
 配偶之權益 4,681,200 4,681,200

  （附註1(b)）

陳景源 實益擁有人 11,881,200 11,881,200

  （附註4） 

陳惠寶 實益擁有人 11,881,200 11,881,200

  （附註4）

附註：

1(a) 47,727,352股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Leopark Worldwide Inc.所持有，其全
部已發行股本由陳景康先生擁有。

1(b) 陳景康先生之配偶李淑嫻女士分別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及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獲
授可認購本公司3,181,200股股份及1,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景
康先生被當作於李淑嫻女士所持有之4,681,200股好倉中擁有權益。

2. 47,727,352股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New Paramount Profits Limited持有，
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陳景源先生擁有。

3. 39,204,648股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Prevail Assets Limited持有，其全部已
發行股本由陳惠寶女士擁有。

4. 陳景康先生、陳景源先生及陳惠寶女士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各自獲授可認購本公司
3,181,200股股份之購股權。陳景康先生、陳景源先生及陳惠寶女士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
日各自獲授可認購本公司8,7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購股權詳情載於下文「購股權」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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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董事、行政總裁及彼等之聯繫人
士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本公司須予備存之登記冊所記錄擁有權益或淡倉之各方（本公司董事或行政總裁除
外）如下：

好倉

(a) 本公司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持有已發行 佔已發行
姓名╱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Leopark 實益擁有人 47,727,352 14.97

 Worldwide Inc.  （附註 i）

New Paramount 實益擁有人 47,727,352 14.97

 Profits Limited  （附註 i）

Prevail Assets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39,204,648 12.30

  （附註 i）

Smarty Worldwide 實益擁有人 39,204,648 12.30

 Limited  （附註 i i）

陳煥文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39,204,648 12.30

  （附註 i i）

李淑嫻 配偶之權益 53,515,352 16.79

  （附註 i i i）

CIM Dividend Income 投資經理 25,420,000 7.97

 Fund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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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已發行 佔已發行
姓名╱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Yeoman Capital 投資經理 24,702,000 7.75

 Management Pte Ltd （附註 iv）

Yeo Seng Chong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4,702,000

 配偶之權益 2,872,000
  

  27,574,000 8.65

  （附註v）

Lim Mee Hwa 受控制公司之權益  24,702,000

 實益擁有人 2,872,000
  

  27,574,000 8.65

  （附註vi）

Yeoman 3- 實益擁有人 22,000,000 6.90

 Rights Value  （附註vii）
 Asia Fund  

(b) 購股權

  持有 相關
姓名 身份 購股權數目 股份數目

李淑嫻 實益擁有人及配偶 16,562,400 16,562,400

  之權益 （附註viii）

陳煥文 實益擁有人 3,181,200 3,181,200

  （附註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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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i) 該等股權亦納入為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一節所披露之董事之公司權
益。

(ii) 39,204,648股股份由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Smarty Worldwide Limited持
有，其全部已發行股本由陳煥文先生擁有。此外，陳煥文先生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
四日獲授可認購本公司3,181,200股股份之購股權。

(iii) 47,727,352股股份由陳景康先生控制之一間公司所持有，而5,788,000股股份則由陳景
康先生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陳景康先生之配偶李淑嫻女士被當作於該等好倉
中擁有權益。

(iv) 於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將主要股東通告存檔當日（即二零零九年
十一月五日），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該等公司均由投資經理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全資
擁有）分別持有本公司22,000,000股、350,000股及1,252,000股股份。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例，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即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之控股公司）被當作於本公
司同一批23,60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此外，本公司1,100,000股股份由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直接持有。

(v) 於Yeo Seng Chong將主要股東通告存檔當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Yeoman 3–

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該等公司
均由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全資擁有）分別持有本公司22,000,000股、
350,000股及1,252,000股股份。此外，本公司1,100,000股股份由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直接持有。Yeo Seng Chong持有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　35%股本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Yeo Seng Chong被當作於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持有之本公司同一批24,70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此外，Yeo Seng Chong之配偶Lim Mee Hwa持有本公司2,872,000股股份。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Lim Mee Hwa之配偶Yeo Seng Chong亦被當作於Lim Mee Hwa持有之
本公司同一批2,87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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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於Lim Mee Hwa將主要股東通告存檔當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Yeoman 3–

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該等公司
均由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全資擁有）分別持有本公司22,000,000股、
350,000股及1,252,000股股份。此外，本公司1,100,000股股份由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直接持有。Lim Mee Hwa持有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 35%股本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Lim Mee Hwa被當作於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BMT Yeoman 

Client 1及BMT Yeoman Client 2持有之本公司同一批24,702,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此外，本公司2,872,000股股份由Lim Mee Hwa直接持有。

(vii) 於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之控股公司Yeoman Capital Management Pte 

Ltd將主要股東通告存檔當日（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五日），Yeoman 3–Rights Value 

Asia Fund持有本公司22,000,000股股份。

(viii) 為於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授予陳景康先生可認購本公司3,181,200股股份之購股權
以及授予李淑嫻女士可認購本公司3,181,200股股份之購股權；以及於二零零九年七月
二十二日授予陳景康先生可認購本公司8,7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以及授予李淑嫻女士
可認購本公司1,500,000股股份之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概無獲悉於本公司已發行
股本中之任何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股權
本公司根據其全體股東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八日通過之書面決議案採納購股權計劃
（「購股權計劃」）。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購股權並無任何變動。於二零一零年九月
三十日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詳情載列如下：

  於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參與者或類別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a) 執行董事
陳景康 二零零三年 3,181,200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0.830港元
  九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九年 8,700,000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 0.570港元
  七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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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零一零年
  四月一日
  及二零一零年 
  九月三十日 
參與者或類別 授出日期 尚未行使 行使期間 每股行使價

陳景源 二零零三年 3,181,200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0.830港元
  九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九年 8,700,000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 0.570港元
  七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陳惠寶 二零零三年 3,181,200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0.830港元
  九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九年 8,700,000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 0.570港元
  七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b) 僱員，總計 二零零三年 60,000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 0.580港元
   五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二零零三年 6,362,400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 0.830港元
  九月二十四日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二零零九年 3,000,000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至 0.570港元
  七月二十二日   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c) 其他，總計 二零零三年 3,000,000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至 0.580港元
   五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總數  48,066,000
  

董事收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購股權」所披露者外，於期內任何時間概
無向任何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18歲之子女授出藉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
而獲益之權利，或彼等概無行使有關權利；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
安排，致使董事可於任何其他法人團體收購有關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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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買、贖回
或出售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已經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守則條文，惟與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有關區
分主席與行政總裁之職責之條文有所偏離。由於現有管理層團隊之規模較小，故本
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現時均由陳景康先生擔任。陳先生在製造業具有豐富經
驗，並為最熟悉本集團業務之人士。董事會相信現行架構將可讓本集團迅速及有效
地執行決策。董事會將定期召開會議，以考慮此架構不會使本集團董事會與管理層
之間的權力及權責失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作為其董事進
行證券交易之守則。向所有董事個別查詢後，董事確認於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內，已經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0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包括方培湘先生（主席）、周倩霞女士及柯
錦松先生。審核委員會已與本集團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
商討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財務報表及業績。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景康

香港，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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